
 20

北港地區傳統詩社研究 

 

第二章 北港地區傳統詩社之社會文化背景 
 

本章第一節對北港地區的歷史沿革進行探討，並對北港及其外港 —口湖之間

的關係深入分析。第二節則對於日治時期，台灣島民以及北港地區人民的的因應

之道進行分析說明。第三節則從中央與邊陲文化的差距與補救之道詳加分析。第

四節就北港地區的農業社會景觀和漢學教育的情形詳細探究，以瞭解北港地區日

治時期的社會狀況和漢學教育的傳承情形。 

 

第一節  北港地區歷史沿革概述 

 

一、北港歷史沿革概述： 

北港，古稱「笨港」，開港甚早，航運頗盛，早期擁有「小台灣」、「一

府二笨三艋舺」之美喻，西元１８９４年（光緒二十年）倪贊元所著的《雲

林采訪冊》曾描述清代北港的繁榮圖象： 

 

北港街，即笨港，因在港之北，故名北港。東西南北共分八街，煙戶七千

餘家。郊行林立，廛市毘連。⋯⋯百物駢集，六時成市，貿易之盛，為雲

邑之冠，俗人呼為「小台灣」。 

 
而連橫《台灣通史》引《方輿紀略》云云，指出北港在臺澎軍略地位的

重要性： 

澎湖為漳、泉門戶，而北港即澎湖之唇齒，失北港即唇亡齒寒⋯⋯北港在

澎湖東南，亦謂之台灣。 

 
連橫於文中註云： 

 

北港，一名「魍港」，即今之笨港，地在雲林縣西，曩為海船出入之口，

而往來者遂以北港名臺灣也。 
 

溯自荷蘭人據台後，於台南安平設「荷蘭東印度公司商館」以為其擴充

商務根據地，並派人繪製台灣地圖，以「Poon kan」之名標示，漢人乃直譯

其音為「笨港」（據林永村‧林志浩合著《笨港》第４頁）；而周鍾瑄《諸羅

縣志》記載：顏思齊、鄭成功於西元１６２１年（天啟元年）登陸台灣，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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笨港開墾拓荒，設為十寨之一。鄭氏驅逐荷人之後，於台灣設天興、萬年兩

縣，笨港屬天興縣轄下。施琅攻克台灣後，設台灣府，轄台灣、鳳山、諸羅

三縣，笨港隸諸羅縣轄下。西元１６８６年（康熙二十五年）「因笨港人口

眾多，地位重要，調撥台灣水師把總一員，兵一百名駐守。」（金鈜《福建

通志》兵防項目諸羅縣笨港條，康熙二十五年；轉引自呂雲騰〈笨港史話〉

第１８２頁，《雲林文獻》第四十一輯，１９９７年１２月）。至西元１７２ 

３年（雍正元年）因北港商船聚集，郊行林立，乃設「笨港縣丞」，隸屬諸

羅縣。至嘉慶年間，由於港口漸淤，乃以嘉義縣猴樹港（今東石港）為外港，

之後再以雲林縣金湖港（今口湖鄉）為外港，自此以後，北港和口湖關係日

益密切，且互為表裡。日治時期，全臺行政組織更易者八次，至六縣三廳時

期（１８９７年∼１８９８年），北 港 屬 嘉 義 縣 轄 ， 設 北港 辦 務 署 ，轄 大�

榔堡、尖山堡、蔦松堡、白沙墩堡。三縣三廳時期（１８９８年∼１９０１

年）此後更迭不斷，或歸台中縣轄、或歸嘉義縣轄，然至五州二廳時期後（１

９２０年∼１９２６年），北港郡所轄即為北港街、元長庄、四湖庄、口湖

庄和水林庄。光復後（１９４６年）雲林縣獨立設縣，北港歸雲林縣轄下，

而北港鎮則轄四湖鄉、口湖鄉、水林鄉、元長鄉。 

綜上所述可知：北港自古航運鼎盛，而其行政區雖歷代屢次更迭，但多

以自然環境相近的四湖鄉、口湖鄉、水林鄉、元長鄉為一行政區域。爾後，

由於北港的港口功能喪失，郊行沒落，北港逐漸蛻變為典型農村風貌。而北

港有祀奉媽祖之朝天宮坐落其間，香火鼎盛，信眾遍及全台，每年到北港進

香是宗教界盛事；元宵觀燈亦為頗具地方特色的觀光活動。 

 

二、口湖鄉（昔稱「金湖」）歷史沿革概述： 

明末清初，在現今雲林縣口湖鄉、水林鄉、四湖鄉沿海一帶，本為一片

沙丘和潟湖。至清朝道光年間，形成一個狀似象鼻、南北長達三十餘里的狹

長潟湖，名為「象鼻港」，後更名為「樹苓港」，而以青蚶莊以南到北港溪出

海口稱「下湖」或「下湖港」。據西元１８４０年（道光二十年）《臺灣十七

口海防圖說》記載： 

 

樹苓湖，嘉義縣西北十公里海口有樹苓湖，又名象鼻湖，北距五條港二十

八里，南距猴樹港十五里，⋯⋯以五條港為上湖，樹苓湖為下湖⋯⋯上湖

門口久淤，唯下湖可遊大商船，海岸寬闊。 

 

 

 

 



 22

北港地區傳統詩社研究 

 

倪贊元《雲林采訪冊》亦記載： 

 

下湖港，在縣西南四十里，為外海汊港。南北小商船由此出入，交易貨物

則歸北港街行棧。 

 
因此，就北港發展史而言，清朝初期以猴樹港（今東石港）為外港，中

葉後，因猴樹港漸淤，因而由下湖取代成為北港外港，於是聚戶日增，轉運

興盛。清朝末期，下湖依舊是北港吞吐的外港。日治時期，因海岸線外移，

港口逐漸淤積，航運中心又移至今日口湖鄉港東村和港西村一帶（昔稱「金

湖」）。綜上所述，口湖鄉為北港昔日外港，兩地關係密切。 

 

三、北港與口湖關係概述： 

從行政區域劃分而言，口湖鄉於清朝之後隸屬諸羅縣轄下；乾隆年間，

諸羅縣改稱嘉義縣，設四里十六堡，口湖屬尖山堡轄下；光緒年間歸雲林縣

尖山堡。日治時期，口湖更隸嘉義縣北港辦事署尖山堡，旋改隸台中縣北港

辦事署尖山堡；西元１８９８年（光緒二十四年）行政區重劃，口湖又屬斗

六 �轄 。 日 治 時 期 行 政 區 域 重 劃 多 次 ， 但口湖多歸台南州北港郡轄下。光復

之初，仍屬北港郡轄，迨民國三十九年（西元１９５０年）行政區重劃，雲  

林獨立設縣，北港和口湖皆改設為鎮、鄉。綜上所述，如從自然環境而言，  

北港和口湖可謂互為表裡、唇齒相依，北港航運發達時，口湖擔任其轉運任

務，往來船集頻繁、帆影片片；北港淤積、港口功能喪失，口湖亦從絢爛歸

於平淡，成為典型農村風貌。如從行政區域劃分而言，即使歷代變動頻仍，

但北港和口湖常維持從屬關係，兩地居民互動頻繁；濱海的共同自然環境，

亦孕育出兩地人民冒險犯難的不屈性格和刻苦耐勞的純樸民風，表現在文學

作品上，自有特殊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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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２—１：十七世紀荷人所繪台灣地圖之北港所在位置 

 

 

 

 

 

 

 

 

 

 

 

 

 

 

 

 

 

 

 

 

 

笨港地名最初地圖  此為十七世紀初荷蘭傳教士據台時所繪地圖，箭頭所指

「Poonkan」即為笨港。 

資料來源：錄自許雪姬、吳密察著《先民的足跡—圖話台灣蒼桑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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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２—２：康熙五十六年笨港位置圖 

 

 

 

 

 

 

 

 

 

 

 

 

 

 

 

 

 

 

康熙五十六年笨港位置圖 

資料來源：周鐘瑄《諸羅縣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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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２—３：乾隆十二年笨港位置圖 

 

 

 

 

 

 

 

 

 

 

 

 

 

乾隆十二年（西元１７４７年）的諸羅縣圖（《重修台灣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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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２—４：清同治年間笨港位置圖 

 

 

 

 

 

 

 

 

 

 

 

 

 

同治年間嘉義縣輿圖（《台灣府輿圖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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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２—５笨港之地理變遷圖示 

 

 

 

 

 

 

 

 

 

 

 

 

 

 

 

 

 

 

 

 

 

 

 

 

 

 

 

北港溪口一帶海岸地形的變遷 

資料來源：《台灣文獻》第二十三卷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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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２—６：日據末期台灣南部地區行政區域圖 

 

 

 

 

 

 

 

 

 

 

 

 

 

 

 

資料來源：《台灣地名沿革》，１９７９.６；８７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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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２—７：目前南部地區行政區域圖 

 

 

 

 

 

 

 

 

 

 

 

 

 

 

 

 

資料來源：《台灣地名沿革》，１９７９.６；８８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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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１：日據台灣殖民統治體制暨行政組織沿革表 

 

 

 

 

 

 

 

 

 

 

 

 

 

 

 

 

 

 

 

 

 

 

 

 

 

 

 

 

 

 

資料來源：《台灣地名沿革》，１９７９.６；２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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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２：北港地區行政區域變革暨所轄區域表 

時間 朝代 年代（公元） 
行政 

區域 
笨南、北港街名稱 備註 

開拓期 顏鄭、荷蘭、明鄭 1600—1661 天興縣 笨港  

清初期 康熙、雍正 1662—1749 諸羅縣 笨港街  

 乾隆 1749—1764 諸羅縣 

         笨港街  

笨港 

         笨北港街 

 

 乾隆 1764—1795 諸羅縣 

         笨港南堡 

笨港 

         笨港北堡 

 

清中葉 
嘉慶、道光、咸豐、同

治 
1797—1888 嘉義縣 

         笨南港街（打貓西堡） 

笨港 

         笨 北 港 街 （大�榔  

東頂堡） 

  

 

轄北港一帶 

清晚期 清光緒、日據前 1889—1895 
嘉義縣 

雲林縣 

         南港庄（打貓西堡） 

笨港 

         北 港 街 （ 大�榔  

東頂堡） 

 

 

轄北港鎮、水林鄉

等地 

日據期 日據前期 1896—1935 
台南州 

台中州 

舊 南 港 庄 （嘉 義 �） 

北 港 街 （ 斗 六�） 

 

轄北港鎮、水

林鄉、元長鄉等

地 

 

 日據後期、光復前 1936—1945 台南州 

舊南港（嘉義郡） 

北港街（北港郡） 

 

轄北港鎮、元

長鄉、四湖鄉、

口湖鄉、水林鄉

等地 

光復期 中華民國 1945—1990 
嘉義縣 

雲林縣 

南港村（新港鄉） 

北港鎮 
 

資料來源：林永村‧林志浩合著《笨港》第１２頁，１９９５年４月。備註部分：

依據《雲林縣發展史》，第一篇〈史略與沿革〉整理，１９９７年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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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３：戰後初期（１９４６年１月）雲林縣各區署暨鄉鎮改制表 

區 署 名 稱 等 級 所 轄 鄉 鎮 名 稱 等 級 

斗 六 區 一 斗 六 鎮 

斗 南 鎮 

古 坑 鄉 

大 埤 鄉 

莿 桐 鄉 

一 

二 

二 

二 

二 

虎 尾 區 一 虎 尾 鎮 

西 螺 鎮 

土 庫 鎮 

二 崙 鄉 

崙 背 鄉 

海 口 鄉 

一 

一 

一 

二 

一 

一 

北 港 區 二 北 港 鎮 

四 湖 鄉 

口 湖 鄉 

水 林 鄉 

元 長 鄉 

一 

二 

二 

二 

二 

資料來源：《雲林縣發展史》第１—７１頁，１９９７年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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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日治時期的因應之道 

 

一、日治時期概述： 

西元１８９５年，清朝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的消息傳抵台灣，全島

沸騰、群情悲憤，抵死不屈，乃公推唐景松為大總統，宣布獨立為「台灣民

主國」，年號「永清」，並命劉永福為大將軍、丘逢甲為全台團練使，展開一

場可歌可泣的抗日運動。然而，在孤立無援、實力懸殊的劣勢下，不到十天

即節節敗退，丘逢甲等人見勢不可為，乃黯然揮淚離台，留下了「宰相有權

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的哀歌。爾後的抗日活動，乃轉變為地方、人民

自力的武裝抗日活動。迨全台底定，武裝抗日已然無望，面對日人強悍蠻橫

的殖民政權，有志之士於是轉而從事文化運動，致力於文化遺產的保存，以

維斯文於不墜。而日治當局有鑑於台灣人民強烈的民族意識，於是意圖將台

灣完全和祖國割離，最佳的方式即是消滅漢文化，最終目的則是將臺灣皇民

化，以達成日本經濟剝削、並成為南進侵略的補給站。於是，自西元１８９

５年始，即有計劃地以行政措施進行改造工作。王詩琅《日本殖民體制下的

台灣》將日本據台劃分為三個時期： 

 

1. 西元１８９５年∼１９１９年：緩撫時期 

2. 西元１９１９年∼１９３７年：內地延長時期 

3. 西元１９３７年∼１９４５年：皇民化時期 

（王詩琅《日本殖民體制下的台灣》，第１１頁）。 

 

經過日人有計劃的從事改造之後，台灣的政治、社會、教育、經濟等結

構巨幅改變，其中對知識份子的籠絡、箝制更是強烈。據施懿琳《日據時期

鹿港地區民族正氣詩研究》歸納當時有幾項措施： 

 

1. 籠絡文士： 

（１）制定紳章的頒發。 

（２）舉辦饗老典。 

（３）創設揚文會。 

（４）舉行詩人聯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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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破壞文化： 

（１）廢除書房 

（２）取消漢文 

（３）禁絕傳統宗教及風俗習尚 

 （施懿琳《日據時期鹿港地區民族正氣詩研究》第２３頁，１９８６年）。 

 
面對日人的奴化政策，知識份子基於民族意識的覺醒，乃前仆後繼地從

事漢文化的保存和延續。然而，傳統傳授教育的書房既經禁絕，於是改而轉

向日治當局採取懷柔政策的詩社發展，此為不得不然的權宜措施。有識之士

藉著詩歌的比興特質，來抒發身世家國之感、傳遞民族意識與文化，然而不

可 免 者 ， 亦 有 一 些 附 庸 風 雅 、 甚 至 �媚 附日者，染指其中，不但追逐字雕句

琢的末流、更甚者以為阿諛晉身之途。於是，乃有張我軍在民國十三年發表

〈糟糕的臺灣文學界〉一文，提出激烈的抨擊： 

 

這幾年來臺灣的文學界要算是熱鬧極了！差不多是有史以來的盛況。試看

各地的詩會之多，詩翁詩伯也到處皆是，一般人對於文學也興緻勃勃。 

試問他們為何作詩？⋯⋯如一班大有遺老之慨的老詩人，慣在那裏鬧脾

氣，謅幾句有形無骨的詩玩，及至總督閣下對他們頻送秋波，便愈發高興

起來。⋯⋯還有一班最恨的，⋯⋯或拿來做沽名釣譽，或拿來做迎合勢利

之器具，而且自以為儒雅文。⋯⋯至於最可憐的，是一班活潑潑的青年，

被這種惡習所迷，⋯⋯他們為做詩易於得名，又不費氣力，時又有總督大

人的賜茶、請做詩，時又有詩社來請吃酒做詩，既能印名於報上，又時有

賞贈之品，於是不顧死活，只管鬧做詩，腹內既並無半部唐詩，合解也沒

有，⋯⋯卻滿腹牢騷，滿口書臭，出言不是「王粲蹉跎」，便是「書劍飄

零」，到底成何體統，文學的殿堂，一定是不容這班人踏入的啊！ 

（《臺灣民報》第２卷，第２４號，１９２４年１１月２１日，第１０頁）。 

 

擊 �吟 是 詩 界 的 妖 魔 ， 他 們 是 故 意 去 找 詩 來做的，他 們 還有 許多限制 ， 一、

限題，二、限韻，三、限體，四、限時間，有時還要限首數。文學的境地

是不受任何束縛的，是要自由奔放的，這些淺近的學理也不知道，卻滿口

書臭，真 是 逼 人 胸 口 作 嘔 ！ 擊 �吟 也 有 幾 種： 一種是例 會 ， 一種 是小集，

還有一種大會等等。這些從文學的眼光看去，沒有一種有意思的。所以我 

說 擊 �吟 是 無 意 義 的 東 西 ，----如詩社的課題也是這類無意義的東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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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他 們 為 什 麼 要 開 擊 �吟 呢 ？ 總 括 一 句 說 ，也有想得 賞 品的 ，也有想 顯 其

技巧的，也有想學做詩的，也有想結識勢力家，⋯⋯。 

（《臺灣新民報》第３卷，第２號，第６頁 —７頁，１９２５年１月１１

日。） 

 
該文嚴詞批判舊詩壇的毛病，批判傳統舊詩內容空洞、學無根抵；無中

生有、缺乏真情；競技鬥巧 、 陳 腔 濫 調 ； 應 酬 邀 寵 、 � 名求利 。 此一嚴峻批

判 ， 的 確 命 中 當 時 舊 詩 壇 的 要 害 。 因 此 ，若連雅堂、傅錫�等人亦大聲疾呼，

力主改革。平心而論，當時舊詩壇的亂象的確存在，然而前人倡議，必有其

深意。林獻堂在《無悶堂詩存》序文中云： 

 

憶 三 〸 年 前 ， 兄 當 以 擊 �吟 號 召 ， 遂 令 此 風 靡於全島 。 有疑 難之者， 兄 慨

然曰：吾故知雕蟲小技、去詩尚遠，特藉是為讀書識字之楔子耳！ 

（轉引自施懿琳《日據時期鹿港民族正氣詩研究》第５０頁，１９８６

年）。 

 
民族文化面臨生死存亡關頭，如能退而求其次，以讀書識字為最基本要

求，先達成多識蟲魚鳥獸之名的目標，再藉「詩教」保存傳統文化的孝道思

想、並嚴華夷之分，而寄託民族意識於其中，放眼日治當時狀況，非詩社為

之而不可，而事實上，日治時期的傳統詩社，不僅達成了最基本的讀書識字

要 求 ， 甚 且 多 數 詩 社 能 藉 聯 吟 擊 �中 互 通聲氣，延續漢文化，因此，詩社保

存、傳承文化的時代價值實應予以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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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應之道： 

面對乙未滄桑，舉凡政治、社會、經濟、教育⋯等既有的社會制度和秩

序在一夕之間全然崩毀，取而代之的，是必須面對異族的血腥鎮壓和殖民統

治，在此變局之下，先民的困境可想而知。在施懿琳‧楊翠《彰化縣文學發

展史》一書中，將清領時期面對乙未滄桑的漢詩作者分類為四類，分別為：

西渡大陸者、閉門不出、披髮佯狂者、與日本執政者保持良好關係者、藉由

詩社組織推行文化抗日者；江寶釵《嘉義地區古典文學發展史》則將當時嘉

義地區漢詩作者分為三類：隨事應變者、隱遁不預世者、開館設塾者。如從

社會心理學的角度而言，人既為群居之社群性動物，如何適應社會是每個個

體必須面對的課題。基本上，身處社會中的個體多能適應社會。然而，當社

會發生鉅變時，適應不良的問題便隨之產生，此適應不良之情形，稱為「適

應障礙」，大略分為三類，圖示如下： 

                                                                      

 

 

 

 

 

 

 

 

適應障礙三種類型（【日】‧井上惠美子、平出彥仁編著，林秉賢譯《現代社會心

理學》，１９８９年。） 

 
由此可見，清領晚期至日治時期，面對變局，皆產生了社會適應不良而

逃脫遠遁、或佯狂離群索居之消極作為。然而，若深究上述類型中，不論是

西渡大陸者、或閉門不出、披髮佯狂者、或隱遁不預世者，大抵皆基於民族

意識，不肯淪為異族統治；或本於文化意識的覺醒，不願成為異族順民、不

肯放棄祖國根源、不願改換姓名，是故，其心之悲慟而有如此的作為，實可

理解和同情。不過，諸如此類的行為畢竟對抗日或保存漢文化並無助益。是

故，積極作為者，多採取隨事應變的態度，致力維繫斯文於不住墜。開館設

塾或藉由詩社組織推行文化抗日者，即為此種方式。 

 

 

社會 

積極的逃脫 

不關心—逃避 

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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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港區域位處邊隅、居民雖多屬淳樸鄉里之民，但面對鉅變，所採取的

因應之道則相對較積極，若蔡培火、林麗明者，與蔣渭水等人組「台灣文化

協會」，致力文化運動，屢為日人監視、禁錮，仍從事文化抗爭1；又有口湖

鄉李萬居氏，留學法國、轉赴大陸實際參加抗日活動2；而本區域之傳統詩

社成員，既如前述多為鄉里之民，且離日治初期武力鎮壓已遠，年紀雖輕，

但亦多有以自力設塾傳承漢文之積極作為者3，若汾津吟社之李冠三、王東

燁、洪大川、龔顯升、王希安；鄉勵吟社之曾仁杰、黃篆、邱水謨、洪天賜

等人，皆以實際行動設帳傳承漢文，而洪大川因態度較為積極，屢為日人查

禁，只好採遊歷方式，隨機授課4。鄉勵吟社社員李水波，受其叔父影響，

抗日意識強烈，屢遭密告、亦被日人監視行動5。 

 

 

 

 

 

 

 

 

 

 

 

 

 

                                                 
1 西元１９２４年（大正十三年，民國十三年），蔡培火等人被日人控以「違反治安警察法」判
四個月禁錮。見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台灣文學史年表〉１９２４年條下註。 

2 李萬居受李西端資助，先往大陸祖國求學，受教於齊鐵恨，後再前往法國留學，學成轉赴大陸
以行動抗日。光復後返臺創「公論報」，於文化事業貢獻不遺餘力。見曼池《珠沉滄海—李萬
居先生傳記》４２頁－９３頁，大亞印刷局，１９６８年３月。 

3 雖然汾津吟社之吟詠主題和聚會多屬閑詠風格，且亦有社員組「詩棋八仙侶」，一派典型歌功
頌德，然身處異族統治下、不得不爾；且據筆者於２０００年７月１６日訪問汾津吟社總幹事

王 東 燁 之 次 子 王 慰 心 ， 據 云 ： 日 治 時 期 偶 有 日 警高幹於擊�吟會後索取作品，或私下與其父談

詩論文，其間或有出自仰慕漢文化者，然暗中監控之意圖亦昭然若揭。 
4 據２００１年１月１９日訪洪大川之次子洪子豪，洪大川初於民雄設帳，後因聲名遠播，塾生
眾多，而為日人所禁，乃轉往溪口、梅子坑（今梅山）設帳；再返北港設帳。 

5 同註２，第１４０頁，李水波〈懷念叔父偉大人格〉一文，敘及因李萬居之故，得《三民主義》
與 《 建 國 方 略 》 二 書 ， 藏 之 �梧 山 中 ， 後 被 人 密 告、 追 搜 甚急 ， 不得 已 焚 之 。自云 ： 受 其 叔父

薰陶影響，反日意識強烈，十八歲時同學集會，擬詩鐘，題為〈中日〉鶴頂格，李氏抄前人之

作：「中國再來天有眼，日奴不去地無皮」以應，並以之呈新港林維朝氏觀之，大驚，斥曰：「小
子無知，如為日人知之，即命喪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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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中央與邊陲文化差距的補救 

 

一、中央與邊陲文化差距： 

台灣由於地處中國大陸邊隅，開發較遲，教育文化的推展亦相對較慢。

鄭成功治台時期，極重視教育，從陳永華之議，於台南設「聖朝」暨「明倫

堂」，號稱「全臺首學」，此為臺灣官方教育的肇基。清領初期，由於認為台

灣地處海隅，開發、管理不易，故態度消極。直至康熙二十五年，才轉趨積

極，籌設儒學。據《諸羅縣志》云： 

 

台廈道周昌請於三縣各設儒學，始為茅茨數椽於善化里之西保。三十四

年，台廈道高拱乾有建學之議。 

（周鍾瑄《諸羅縣志》，６７頁。） 

 

其時台灣的學校型式有：府、縣儒學、書院、義學、社學、民學（書房）

等五類，除府縣儒學為官設外，餘者皆為民間仕紳集眾人之力籌設興建。 

至於雲林縣，由於設縣較晚（光緒十三年，西元１８８７年），雖有設

縣儒學之構想，然未及興建，即遭逢乙未滄桑，因此，雲林縣之官方教育，

在清領時期，竟然空白。據光緒二十年所撰之《雲林采訪冊》載有關雲林縣

教育文教之部分云： 

 

書院：（生童於社學會文，未建書院。） 

義塾：每年由紳民籌備膏火，延請塾師於聯甲局內教授本街幼童。 

社學：聚奎社，在街西北文昌廟內，為同社諸生會文之所。藝成，則送品

學兼優者第其第次，互相切磋。 

（倪贊元《雲林采訪冊》，第４８頁。） 

 

是故，相對於全台而言，雲林縣較他處的教育機構設置情形落後甚多6。

而民間興學方面，據《雲林縣發展史》所載，早期雲林縣地區由地方士紳集 

                                                 
6 據林文龍《台灣的書院與科舉》第１７∼１８頁所載，清領時期的高等教育均為官方所建，如：
海東書院（台灣道），崇文書院（舊台灣府）、登瀛書院（台北府），蓬壺書院（舊台灣縣）、鳳

儀書院（鳳山縣）、羅山書院（嘉義縣）、台沙書院（彰化縣）、⋯等，連宜蘭縣亦設有仰山書

院，而雲林縣則闕如。（林文龍《台灣的書院與科舉》，常氏文化出版，１９９９年９月一版一
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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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興建之書院有四，依年代次第，分別為：龍文書院（１７５３年，今斗六 

市）、振文書院（１８１４年，今西螺鎮）、修文書院（１８４３年，今西螺

鎮）和奎文書院（１８４７年），而北港地區則闕如！ 

綜上所述，清領時期不但台灣和大陸內地存有中央與邊陲的差距，即便

雲林地區相較於台灣、或北港地區相較於雲林縣，皆存中央與邊陲的差距。 

 

二、中央與邊陲文化差距的補救： 

北港地區相較之下的邊陲文化差距既如上述，因此，惟有靠當地人民自

力救濟了！其自救之道在當時，乃由地方仕紳發起籌組地方社學 —聚奎閣的

構想。該社學的興建，在《笨港》一書有詳細記載，茲引錄於下： 

 

笨港地區社學原設於公館，直到西元１８３９年（清道光十九年），

由地方出身的貢生蔡慶宗⋯⋯等共同捐款，祠建於笨北港街西郊，占地二

甲餘，祠宇分為二進，前進奉祀文昌夫子，後進聚奎閣，與東西兩廊同為

學子會文講課之所。光緒六年，貢生陳纓宏等捐款重修，十三年地方士紳

蔡慶元等捐款興築垣牆數十丈，並建後花苑構築台榭、亭園、荷池、虹橋

作為學子課餘養性遊樂之處。 

聚奎閣共有學田十甲五分，由本閣出身的科貢生共同捐置，當時年收

入約一百四十圓，全數用於支付束脩禮，資助學子赴考充實書籍設備等。

因此笨港地區的文風大為提昇，在此受教而晉身科舉者以光緒丁丑科進

士、同治甲子科舉人的「黃登瀛」，及光緒乙亥科恩貢「蔡錫嘉」為著。 

（林永村‧林志浩合著《笨港》，第１９頁，１９９５年４月）。 

 

聚奎閣既規模漸興，除晉身科舉者外，亦培養出解元陳子溥、稟生蔡子

珊、蔡然標，秀才吳采修，林維朝等十餘名才學優異的人才，求學者甚而擴

及北港地區周邊鄉鎮，實為北港地區教育重鎮暨人才培養的搖籃。 

以上乃就北港地區由仕紳集資籌建的聚奎閣概述。至於地方上以個人之

力興學開設的書房塾學，更是不勝枚舉。在日治時期，日人大舉剷滅漢文化

之時，聚奎閣和塾學更肩負起維護漢文化傳承的重責大任，而聚奎閣對於汾

津吟社、口湖鄉之塾學「求得軒齋」對於鄉勵吟社關係亦極為密切，此將在

下節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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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農業社會景觀與漢學教育 

 

 

 

 

 

一、農業社會景觀： 

北港地區，在自然環境上，北起新虎尾溪，南迄北港溪，東至虎尾溪，

西至台灣海峽；此區域內之行政區包含現今之四湖鄉、口湖鄉、水林鄉、北

港鎮及元長鄉。其地勢屬東高西低，境內主要河川 —北港溪和新虎尾溪向西

注入臺灣海峽，區域內屬河川沖積而形成的平原地形，除沿海佈滿沙洲、潟

湖等地勢低窪外，多屬標高四○公尺以下之平坦平原。最上游之元長鄉，由

於地勢較高、屬河川上游集水區、區內必須靠灌溉方能從事農耕，故渠道滿

佈；而北港鎮，因有豐沛之北港溪水源，故阡陌縱橫、佈滿稻田和蔗田；至

於水林鄉、四湖鄉則位居下游，農業亦盛；沿海口湖鄉，則兼具農漁之利。 

綜而觀之，北港地區因土壤肥沃，且開發極早，加之地勢平坦、日照充

足、雨量豐沛，故區內農業極為發達，作物主要以稻米、甘蔗及豆類生產為

主；而沿海則因漁業資源豐富、不論漁撈或養殖皆欣欣向榮。 

以上乃就北港區域總體農業景觀做一概述，如再從下列表格中，透過和

雲林縣於日治時期（西元１９３７年，昭和十三年）轄下其他鄉鎮比較，更

能凸顯出北港區域較為富庶的農業社會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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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４：昭和十三年（１９３７年）雲林地區的耕地分佈情況： 

 水 田 旱 田 養魚池 建物敷地 山 林 原 野 合 計 

斗六郡 13,550 11,357 43 1,090 12,892 1,554 40,486 

虎尾郡 28,848 5,582 146 1,577 94 140 36,387 

北港郡 21,940 4,806 269 905 22 131 28,073 

合 計 64,338 21,745 458 3,572 13,008 1,825 104,946 

    資料來源：台南州虎尾郡役所《虎尾郡要覽》，頁４；北港郡役所《北港郡覽》，

頁４；斗六郡役所《斗六郡要覽》，頁４。 

 轉引自《雲林縣發展史》第５—５４頁，１９９７年。 

     

表２ —５：昭和十三年（１９３７年）雲林地區農業人口及農戶比率分佈： 

 總 戶 數 農 戶 總 人 口 農 業 人 口 

斗六郡 18,344（100） 11,521（62.8） 111,670（100） 72,749（65.1） 

虎尾郡 22,399（100） 14,923（66.6） 150,502（100） 108,946（72.4） 

北港郡 17,018（100） 10,575（62.1） 110,985（100） 68,505（61.7） 

合 計 57,761（100） 37,019（64.1） 373,157（100） 250,200（67.0） 

資料來源：台南州虎尾郡役所《虎尾郡要覽（昭和１３年出版）》，頁２８；

北港郡役所《北港郡要覽（昭和１３年出版）》，頁５６；斗六郡役所《斗六

郡要覽（昭和１３年出版）》，頁２５。 

 轉引自《雲林縣發展史》第５—５５頁，１９９７年。 

 

表２ —６：昭和十二年底（１９３６年）雲林地區每一農戶平均耕地面積： 

 耕 地 面 積 （ 甲 ） 農 戶 （ 戶 ） 每戶平均面積（甲） 

斗六郡 24,807 11,521 2.15 

虎尾郡 36,388 14,923 2.44 

北港郡 27,316 10,575 2.58 

合 計 88,511 37,019 2.39 

資料來源：台南州虎尾郡役所《虎尾郡要覽（昭和十三年版）》，頁２７ —２

８；北港郡役所《北港郡要覽（昭和１３年版）》，頁５５ —５６；斗六郡役

所《斗六郡要覽（昭和１３年版）》，頁２４—２５。 

轉引自《雲林縣發展史》第５—５９頁，１９９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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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２－４、表２－５中可見：西元１９３７年（昭和十三年）時期，

北港郡轄下的水田佔雲林縣三分之一強；養魚池則佔五分之三；而從事農業

的人口則佔全部北港郡之五分之三以上，可見北港區域在日治時期即屬於典

型的農業社會景觀。值得注意的是：據表２ —６觀之，北港郡平均每戶農戶

擁有的耕地面積高居雲林縣轄下之冠，達每戶二‧五八甲，此代表之意義，

乃是：雖然同屬農業景觀社會結構，但北港地區農民因擁有較高耕作面積，

且域內農作物以稻米、甘蔗和大豆為主的高經濟作物，故生活水準較其他鄉

鎮為高。其次，北港鎮本身因港口航運發達，商業機能興盛，到了西元１９

３９）年昭和十五年），北港街人口已達三萬餘人，為「僅次於台南及嘉義

的大市鎮，⋯⋯其工商機能計有：材木商製材廠、精米所、鐵工廠、製油廠、

製糖廠、香燭鋪、旅館、運輸業等。」（據《雲林縣發展史》第５ —９１頁；

１９９７年１２月）而香燭鋪、旅館等工商機能，則源自域內擁有宗教聖地 —

朝天宮所致，由於朝天宮香火鼎盛，信眾遍及全台，每年的進香活動，不僅

為宗教界盛事，亦為北港地區帶來龐大商機。 

二、漢學教育： 

（一）日治時期教育概況： 

日治以前之清領時期，北港地區因地處邊陲，而造成和中央在文化上

懸殊的差距，幸賴民間力量，籌建社學 —聚奎閣和個人興學之書房（塾學）

補救，而斐然有成，其情形已於第二章詳加說明。日治後，對日人而言，其

最終目的，乃是要將台灣內地化，並貫徹其殖民政策，故其最有效的方法乃

是思想改造，而最具體的作法則是改變語文、剷除漢文。 

日治初期採漸進方式的同化手段，於西元１８９６年創設「國語（日

語）傳習所」，以招收台人教授日文；西元１８９８年頒布「台灣公學校令」，

設置公學校（即台人就讀之小學）；同年頒布「書房義塾規程」，開始管理書

房，並要求加入日語、算術等課程；又鑑於民間塾學力量強大，乃於西元１

９１０年設置「改良式書房」，課程內容規定則比照公學校；西元１９１９

年頒布「台灣教育令」；西元１９２２年制定「新台灣教育令」，將漢文列入

選修；西元１９３７年中日戰爭爆發，正式明令於公學校廢除漢文、禁止民

間書房；西元１９４３年公布「廢除私塾令」。 

綜觀日人治台時期的教育政策，可知日人乃有計劃、漸進地剷除漢文

化根源，其思維計劃之周詳、手段之狠辣昭然若揭。若據許俊雅《台灣寫實

詩作之抗日精神研究》（西元１９９７年，第３１頁∼３２頁）統計，台灣

自西元１８９７年，書房數量有一一二七所之多，遞減至西元１９１９年，

僅餘三○一所、西元１９２２年的九十四所；至西元１９３９年竟只餘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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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見表２—７），其滅漢文化之徹底可見一斑。 

表２—７：日治時期臺灣歷年來公學校、小學校、書房、詩社之設施概況 

 

 

 

 

 

 

 

 

 

 

 

 

 

 

 

 

 

 

 

 

 

 

 

 

 

 

 

 

 

資料來源：許俊雅《臺灣寫實詩之抗日精神研究》３１頁，１９９７年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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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臨大環境剷除漢文化的日治政策下，北港地區亦難倖免。１８９５

年，日治當局派富田仙太郎籌設「北港（日語）傳習所」，１８９８年正

式設立「北港國語傳習所」（據呂雲騰〈史志記載的北港〉，《雲林文獻》

四十三輯，第２２２頁，１９９６年６月。）１９００年改為「北港南公

學校；１９２７年成立「北港女子公學校」；１９４１年分別成立「北港

家政女子學校」和「北港專修農業學校」（《雲林縣鄉土史料》第５２５頁，

１９９８年１１月）。口湖地區則於１９１８年設置「台西公學校烏麻園

分 教 場 」 ， 翌 年 （ １ ９ １ ９ 年 ） 更 名 為 「口湖公學校」；１９２９年成立「�

梧公學校」（《雲林縣鄉土史料》第７０３頁，１９９８年１１月）。 

（二）日治時期漢學教育概況： 

1. 北港地區—聚奎社學與塾學： 

北港地區漢學教育機構最大者，首推由仕紳籌辦之社學 —聚奎閣，其創

建過程已於本章第三節詳述，該社學歷來培養學子眾多，為北港地區教育搖

籃。日治時期，日人於１８９５年派富田仙太郎至北港籌設「北港國語傳習

所」，北港居民不願習日文，仍至聚奎閣修習漢文，致該傳習所連續三年皆

招不到學生。日人為求懷柔，乃明確宣示傳習所除修日文外，亦教授漢文，

更禮聘聚奎閣師長蔡子珊、蔡萱培、蔡然標為教師。三人迫於威勢，為維斯

文於一線，乃委曲求全，提出必須在聚奎閣舉行始業式並於該地授課，日人

首肯，才能繼續於聚奎閣傳授漢文。而日人成立之「北港傳習所」創校之編

制為四人，除所長由日人擔任外，教師三人皆為台人，在當時是極為特殊的

一所，也是北港人民維護漢文化的積極表現。１９０５年（民前七年），發

生雲嘉大地震，北港受創極重，聚奎閣受損不堪使用，日人見有機可乘，不

准重修，欲令其頹圮損毀，並打算沒收十餘甲學田。時任北港區長之蔡然標，

與仕紳曾席珍、蔡川等人，藉發起重修朝天宮為由，遷聚奎閣於朝天宮西側

殿，並將學田過繼朝天宮，藉以保存之。由於朝天宮為全台宗教重鎮、信眾

極夥，日人不敢違悖民意，只得默然。（據懷笨佬〈笨港聚奎閣遷朝天宮秘

辛〉，《雲林文獻》四十三輯，１９９９年６月）。 

聚奎閣社學以民間之力，致力保存斯文，備感艱辛，而日人剷除漢文

化為既定政策，聚奎閣出身之師長、學子洞悉日人政策，乃思藉詩社之創建、

漢詩之教授，以另闢保存漢學之途徑，若蔡然標之創建汾溪吟社；林惟朝創

建鷇音吟社；而汾津吟社亦由曾席珍倡組；汾津吟社之總幹事王東燁先生，

師事蔡本升、亦受蔡然標指導國學、社員洪大川師事林維朝，皆出身聚奎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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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學，汾津吟社與該社學關係極為密切。而除由仕紳興辦之社學外，以一己

之力設帳塾學，延續漢文化者亦夥，如汾津吟社總幹事王東燁設書房，束脩

隨意；吳子華、吳蔭堂、歐陽瓊英、洪大川等人，亦設帳授漢學，皆盡心盡

力者。 

2. 口湖地區—塾學「求得軒書齋」傳奇： 

口湖因地處海濱，居民多從事漁業或農耕，多數貧困而無力就學。１９

１４年（大正三年，民國三年）由當地青年李西端聘請宿儒董拱先生坐館，

並命名為「求得軒書齋」，乃取孟子「求之則得、放之則失」之義。時學生

僅李西端和堂弟李萬居二人。習藝經年，西端有感於鄉村教育落後，深覺教

育後進是責無旁貸之事，乃於原館設帳教授漢文，仍沿用舊名，而於門楹高

懸「戒憶龍門」匾額，期勉學子律己以嚴。其設塾學之意，即在發揚中華固

有文化、免遭異族同化，並提供沿海地區失學青年於農隙之暇有進修機會。

設孔子聖位於堂中，早課、放學皆行禮如儀。由於設置之初，即為義務性質，

故束脩隨意，家貧者甚至免收學費，可謂操持艱辛、意旨宏遠7。於是學生

慕名而至者絡繹不絕，學生眾多，口湖左近村莊學子，泰半出於此。其教學

方式，採分組研習、因才施教和個別指導方式，視學生程度與能力，分為初

級、中級、高級；初級班讀三字經、百家姓、幼學瓊林、尺牘、孝經；中級

班讀四書、幼學瓊林和古文觀止；高級班則研讀詩經、左傳、易經等，每一

級並無固定修業期限，只要有悟力、且用功修完課程，即可晉級，曾有父、

子、孫三代先後受業於其門下之奇緣。時日人為滅漢文，於口湖地區亦先後

設 口 湖 公 學 校 （ １ ９ １ ９ 年 ） 和 �梧 公 學 校（１９２９年），並禁民間塾學，

西端仍不為所懼，冒著被下獄的危險，繼續傳授漢學；而當地居民仍將子弟

送至此習漢文，故常遭日人查察8。先生有鑑於漢文傳承不易，乃鼓動門弟

子倡組鄉勵吟詩社，藉習漢詩以寓民族大義。１９３３年（昭和九年，民國

二十二年），門弟子曾仁杰、邱水謨、洪天賜、李水波、林國賜等人乃創立

「鄉勵吟社」，社員最主要來源即學齋之學生。該塾學在日人嚴禁之下，弟

子亦承其師風，於雲、嘉、南各地設帳教授漢文，若曾仁杰、邱水謨、洪天 

                                                 
7 筆者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１２日訪諸李丁紅、李文進、林金池、李啟東、李文峰等人，云：其時
李西端既熱心教育鄉里子弟，且為義務性質，為謀生計，課餘尚從事漁撈工作，以補不足，備

極艱辛。而該事跡參見曾人口《金湖春秋》，１３０頁，１９７３年。 
8 據筆者於２０００年７月９日訪李明泰先生，除敘及上課教材之外，亦提及：當時到求得軒學
齋求學，都要偷偷地不能聲張，並且將教本藏好，以避日人盤查；而西端先生於下課後，亦趕

忙將學生趕回家，以免滋生困擾。由於學生眾多，不免常有日警巡查，且常威逼欲關閉之，皆
賴李西端委曲求全，始得化險為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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賜、張清輝等皆佼佼者。由於求得軒學齋的努力，使沿海一帶文風稱盛，

而有「海濱鄒魯」之美譽，（孔龍〈一代儒教宗師李西端簡介〉，《詩文之友》

二十二卷一期，１９６５年５月）碩儒黃傳心先生曾慕名專訪，並贈詩： 

 

得 親 道 範 慰 平 生 ， 焂 爾 參 商 淚 欲 盈。 

藉 得 靈 機 談 舊 雨 ， 敢 攀 大 雅 訂 新 盟。 

羨 君 桃 李 先 栽 遍 ， 愧 我 詩 書 未 學 成。 

負 笈 難 償 千 里 願 ， 此 心 空 自 效 葵 傾。 

 

3. 日治時期北港地區塾學課程簡析： 

日治時期既以滅絕漢文化為目的，除廣設公學校外，並明令禁止私塾。

迫於威勢而關閉者乃為常態，應變者乃採機動方式，以旅遊四處、隨機設帳

的權宜之計來教授漢文，雲林文獻上有此段記載，可見當時教授漢文之辛苦： 

 

本縣私塾稱謂「書房」，為國文專修之基礎，雖在五十年日政嚴禁下，勿

論都市鄉村兒童，自七歲至十六歲，募集三十名或百名，教授國文。初入

學，謂之「新破筆仔」，首先讀三字經，繼讀四書、五經、尺牘、幼學、

瓊林或古文等，其餘補千家詩，日記，故事，聲律啟蒙等。每日課程為讀

書，習字「做對仔」，不斷精研祖國文學。以利補助教育之進展。有時被

警察驅逐，不能集中教育，則赴各家庭分時授課，其戲謔名曰：「子曰擔」。 

（轉引自江寶釵〈雲嘉地區文學調查與觀察〉第７頁，２０００.１０.２

１。） 

 

因此，甘冒牢獄之災，且大規模設塾教授漢學者，在北港地區唯口湖鄉

之「求得軒齋」爾！茲將該塾學之課程與清領時期制式塾學之課程做分析比

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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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８：清領時期制式書房課程與日治時期「求得軒齋」課程比較表 

清領時期制式書房課程表 日治時期「求得軒齋」課程表 

科目 

學年 
讀書 詩文 算術 習作 作文 

科目 

學制 
讀書 詩文 習作 

一年七歲 

三字經、大學、中

庸、論語（學而、

述而、先進） 

千字文、玉堂對類、 

昔時賢文 

 循字 

（上大人、 

孔乙已） 

 

二年八歲 
論語（衛靈公）、

孟子、孝經 

玉堂對類、昔時賢文、 

千家詩、百家姓 

 

描字 

 

三年九歲 

大學集註、中庸集

註、論語集註（學

而、述而、先進） 

幼學瓊林、唐詩合解 

 
練字 

（法帖） 

對句 

作製 

初
級
班 

三字經 

百家姓 

幼 學 瓊 林 

孝經 

秋水軒尺牘 

小倉山房尺牘 

千字文 

習字帖 

四年十歲 

論語集註（衛靈

公）、孟子集註（梁

惠王、天時）、詩

經、初學群芳 

唐詩合解、起講八法、 

童子問路、尺牘 
珠算 

練字 

（法帖） 

對句 

作製 

五年十一歲 

孟子集註（離婁告

子）、詩經、書經、

初學群芳 

唐詩合解、童子問路、 

初學引機、寄獄雲齋、 

尺牘 

珠算 
練字 

（法帖） 

短句 

作製 

六年十二歲 書經、詩經、易經 

童子問路、初學引機、 

寄獄雲齋、十歲能文、 

尺牘 

珠算 
練字 

（法帖） 

短句 

作製 

七年十三歲 易經、春秋、左氏 
初學引機、寄獄雲齋、 

能與集、小題別體 

 
練字 

（法帖） 

短句 

作製 

中
級
班 

論語 

孟子 

大學 

中庸 

古文觀止 

唐詩三百首 

古文習作 

對句練習 

八年十四歲 春秋、左氏、禮記 
能與集、小題別禮、 

七家詩、訓蒙覺路 

 

 

文章 

作造 

九年十五歲 禮記 
小題別禮、七家詩、 

青雲集、塔題易經 
  

文章 

作造 

十年十六歲  

青雲集、塔題易經、 

小題清真、幼童學業啟

悟集 

  

文章 

作造 

高
級
班 

詩經 

左傳 

易經 

千家詩 古文習作 

近體詩習作 

 

資料來源：清領時期制式書房課程表據邱奕松，《嘉義縣文獻‧清代台灣教育與嘉義文教》，１２期，

１９８１年；日治時期「求得軒齋」課程表乃筆者田野調查所得。



 20

北港地區傳統詩社研究 

 

清領時期制式書房課程既如上表；而細究其設置之目的有二：其一在使

就學學生獲得讀書、識字之能力，以應付生活需要；其二使就學學生獲得科

舉考試所需知識，以為科舉考式之預備。然清領時期既設科舉，有功名之路，

故實際入學者之目的仍在科考，故師資程度普遍以縣儒學生員（俗稱「秀才」）

為主。至於日治時期，受日人嚴禁而仍私設之「求得軒齋」而言，其特色有

四： 

（１）負有延續漢文化之民族使命。 

（２）精簡、實用的教育：日治時期已廢科舉，功名之路絕；加

之日人嚴禁漢文，故塾學乃採精簡的，將課程和教材極度壓縮、並加重尺牘

類應用文的教授，只期能保存最低限度的漢學基礎、並具社會人際往來之基

本能力。 

（３）彈性的教育：按表操課之完整授課節數既不可求，乃採彈

性的教育方式，在學制上粗略分初、中、高三級，其晉等全視其學習狀況而

定；而因塾師僅一員，面對龐大學生（人數多時達二、三百人），改採學長

制，由較高層級之學長指導初學者，此亦不得不為之權變措施。 

（４）重視「詩教」與習詩：由於漢詩有比興之義，常意在言外、

詩旨精微，即便精研漢詩之日人亦不易詮解，故特重漢詩的教育，並以詩經

為重心，以傳詩教之精神，其苦心孤詣頗值稱道；而詩歌又具有識字認物、

反映社會等多重功能，故習詩被重視亦可理解。 


